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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钜普汽车零部件（长兴）有限公司拟投资 36116万元，在长兴县吕山乡金泉

路以南、瑞晨环保以东购置工业用地 50.7亩，新增建筑面积约 23356.19平方米，

建设生产厂房、甲类仓库、综合楼及其他辅助用房，实施汽车用铝合金零部件建

设项目。项目拟购置铝合金挤出线、滚压线、电泳线、喷漆线、阳极氧化线等生

产及辅助设备，采用 6000系列的铝（合金）棒为原料，通过挤压以及挤压后拉

伸获得不同截面形状的铝材，并对铝材进行机加工以及后续的表面处理。项目建

成后，形成年产 5000吨汽车用铝合金零部件的生产能力，其中包含 1000吨汽车

防碰撞系统用铝加强件（6000系）和 4000吨新能源汽车模块及系统，可实现年

销售收入 38000万元，利润 8070万元，税收 4298万元。该项目已经长兴经济技

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，项目代码为 2308-330522-04-01-338786。

本项目生产过程涉及阳极氧化、酸蚀、钝化、电泳及喷漆等表面处理工艺。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(2021年版)》，项目归入“三十三、

汽车制造业”中的“71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67”，涉及“有电镀工艺的”

（阳极氧化生产工艺按照名录中电镀工艺相关规定执行）、“年用溶剂型涂料（含

稀释剂）10吨及以上的”等情况，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。

2024年 1月 24日～2024年 2月 6日，我公司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

护管理办法(2021年修正)》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，调查可能受项目影响

的公众或社会团体对本项目的态度、意见、建议。

公示期间，我司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建设的投诉电话或意见，

表明该项目的建设实施获得了周边公众的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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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

2.1 公示信息内容

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（2021 年修正）》（省政府令第 388

号）有关规定，本次公示信息内容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；

（三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；

（四）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；

（五）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；

（六）征求公众意见的对象、范围和主要事项；

（七）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；

（八）公众意见反馈途径；

（九）建设单位、环评单位及审批部门联系方式；

（十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公开方式及时间。

具体公示信息内容详见附件 3。

2.2 公示载体

2.2.1 张贴公示

公示期限：2024年 1月 24日～2024年 2月 6日（不少于 10个工作日）

张贴时间：2024年 1月 23日

张贴地点：包括吕山乡金村、杨吴村、南杨村、雁陶村、李家巷镇石泉村、计家

浜村、老虎洞村、青草坞村、杨家埠街道和桥村共计 9个村委会公告栏。

公示照片详见附图 1。

2.2.2 网站公示

公示期限：2024年 1月 24日～2024年 2月 6日（不少于 10个工作日）

公示发布时间：2024年 1月 23日

公示网站：湖州市长兴县人民政府网

公示网址：http://www.zjcx.gov.cn/art/2024/1/23/art_1229518442_3959108.html

公示截图详见附图 2。

http://www.zjcx.gov.cn/art/2024/1/23/art_1229518442_395910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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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建设的投诉电话或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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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公众调查

公示期间，我公司、环评单位及审批部门均未收到任何来电、来函及电子邮

件等，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无异议。

因此，本次公众参与未采取发放调查表或召开座谈会、论证会等其他深度公

参调查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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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公众意见处理

4.1 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

本项目公示期间，均未收到公众的投诉电话或意见。

4.2 公众意见整理归纳分析情况

公示期间我公司、环评单位、审批部门均未收到投诉意见，因此不涉及公众

意见归纳与分析。

4.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

公示期未收到相关意见，无公众意见采纳情况。

4.4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

公示期未收到相关意见，无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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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其他内容

5.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

公众参与相关资料（包括公示材料等原件）存档于项目建设单位钜普汽车零

部件（长兴）有限公司。

5.2 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。

公众参与和公参说明公开信息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不予公开。

5.3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、真实性负责的承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

办法(2021年修正)》中的第十二条“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形成环

境影响报告书后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

息并征求意见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”等相关规定。

(一)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建设单位网站发布；

(二)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(居)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

栏(显示屏)发布，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、获取的场所发布。

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媒体同步公示并征求意见。

《钜普汽车零部件（长兴）有限公司汽车用铝合金零部件建设项目》公众参

与工作由我单位自行完成。我单位承诺对相关公众参与工作成果的真实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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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附件

附件 1：项目公示照片

吕山乡金村公示照片（远） 吕山乡金村公示照片（近）

吕山乡杨吴村公示照片（远） 吕山乡杨吴村公示照片（近）

吕山乡南杨村公示照片（远） 吕山乡南杨村公示照片（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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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山乡雁陶村公示照片（远） 吕山乡雁陶村公示照片（近）

李家巷镇石泉村公示照片（远） 李家巷镇石泉村公示照片（近）

李家巷镇计家浜村公示照片（远） 李家巷镇计家浜村公示照片（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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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家巷镇老虎洞村公示照片（远） 李家巷镇老虎洞村公示照片（近）

李家巷镇青草坞村公示照片（远） 李家巷镇青草坞村公示照片（近）

杨家埠街道和桥村公示照片（远） 杨家埠街道和桥村公示照片（近）

附图 1 各村委会公示张贴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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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网站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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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项目公示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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